
109 學年度臺中市立沙鹿國民中學學校課程總體架構 

壹、 學校現況與背景分析 

一、學校現況 

沙鹿國中於民國 50 年創校至今 59 年，班級數 58 班，包含 52 班普通班，3班體育班及

2班集中式特教班及 1班資源班，教職員編製員額 160 人，學生數 1580 人。 

本校校地總面積為 32,632 平方公尺，位處沙鹿區舊商業中心，交通便捷，鄰近沙鹿車

站、深波圖書館、玉皇殿、三山國王廟、光田醫院，同時靜宜大學、弘光科技大學也在

行政區，社區資源多元且豐富。 

二、背景分析 

沙鹿國中位於臺中市沙鹿區中正街 1號，創校迄今已屆五十餘年。校地總面積為 32,632 

平方公尺，校地建置九棟建築物，設有普通教室 67 間、專科教室 24 間， 

            師資結構與重要教學設施及最近 7年的學校課程與教學績優特色如下： 

(一)師資結構分析表： 

校長 1 

教師兼主任 5 

主任 2 

教師兼組長 15 

組長 3 

導師 63 

專任教師 36 

代理/代課教

師 

37 

兼任教師 3 

職員 8 

護士 2 

工友 12 

其他 1 

合計 188 人 

            (二)校內重要教學設施： 

重要教學設施 其餘重要教學設施如下：  

1. 圖書室 2間 

2. 活動中心一座 

3. 操場(跑道 200 公尺)，風雨操場一座 

4. 家政教室 1間 

5. 實驗室 2間 

6. 電腦教室 2間 



7. 生活科技教室 2間 

8. 教師共同備課基地及 AR-VR 教室 1間 

           (三)學校課程與教學績優特色 

學校課程與教

學績優特色 

(近 7 年) 

1.102 學年度至 105 學年申請教育部防災教育計畫，結合語文(國

文)、藝文、數學、社會、健體、生活科技與綜合領域，發展校本

防災教材及微電影，榮獲 106 年度臺中市教學卓越獎競賽第二名。 

2.105 年本校以「沙中閱世界」計畫發展校本閱讀課程，獲臺中市

亮點校潛力發展組經費補助及合盈光電創意推手計畫補助。 

3.106 本校以「美力新境界」計畫發展本校美感、科技及環境教育，

獲臺中市亮點學校優質發展組經費補助。 

4.106 年度本校申請三組教師社群(防災教育社群、閱讀推動社

群、科技教育社群)，獲臺中市教育局補助，持續發展本校校訂課

程。 

5.106 年度本校獲教育局計畫補助推動食農教育。 

6.106 年度本校獲環保局計畫補助推動環境教育。 

7.106 年度本校申請通過「臺美生態連盟學校」銅質獎，課程以氣

候變遷為主題，結合數學、健康教育、社會領域及國語文領域，發

展主題式課程教案。 

8.107 年度獲臺中市健康促進學校金質獎。 

9.107 年獲教育部補助數位深耕計畫，方案：智慧農耕系統跨域整

合課程設計。 

10.107 年獲教育部國教署補助成立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 

11.108 年度本校申請前導學校協作計畫通過，成為「導入學校」。 

12.109 年度本校申請前導學校協作計畫通過，成為「中堅學校」。 

           (四)108 學年度課程評鑑具體執行成果 

            1、實施過程： 

            課程總體架構、各（跨）領域/科目課程及各彈性學習課程以一學年為評鑑循環週 

            期，以各該課程之學習期程為評鑑週期，配合各課程之設計、實施準備、實施過程 

            和完成評鑑等課程發展進程進行評鑑，透過教師、領域及課程發展委員、外聘諮詢 

            委員共同完成，實施時程原則規劃如下表： 

   階段期程 

對象 

計畫設計 實施前準備 課程實施 完成評鑑 備註 

課程總體架

構評鑑期程 

108 年 5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 

108 年 6月 1日

至 8月 31 日 

108 年 9月 1日

至次年 6 月 30

日 

每學期末 6 月

底前 

 

領域課程規

劃與運作 

108 年 5 月 1

日至 8 月 15

日 

學期開學前之

寒、暑假期間 

每學年開學日

至學期結束 

每學期末 6 月

底前 

 

課程教學實 學期開學前之寒、暑假期間 每學年開學日 每學期末 6 月  



施 至學期結束(包

含寒暑假) 

底前 

 

 

 

 

 

 

 

 

 

 

 

 

 

 

  

 

 

 

 

 

 

     

 

 

 

 

 

 

 

 

 

 

 

      2、成果運用： 

         (1)修正學校課程計畫：分別提各領域教學研究會及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修正課程計 

            畫。 

         (2)檢討學校課程實施條件及設施，並加以改善：提供本校各相關處室檢討及改善課程實施 

            件及設施。 

         (3)回饋於教師教學調整及專業成長規劃：提供評鑑發現給各該授課教師作為教學調整之參 

            考，以及提供教務處參酌評鑑發現之專業成長需求，規劃教師專業成長活動。 



     (4)安排學習輔導施以學習扶助教學：有學習困難學生，由教務處彙整名單提供相關教師規劃， 

        以實施學生學習扶助教學。 

     (5)激勵教師進行課程及教學創新：對課程與教學創新有卓越績效之教師或案例，安排公開分享 

        活動，並予以敘獎表揚。 

 

貳、 學校課程願景架構圖 

 
 

 

 
 

 

 

 

 

 

 

 

 

 

 

 
 

 

 
 



 

 
 

 

 
 

 

 
 

 

 
 

 

 
 

 

參、 課程實施與評鑑規劃 

 一、課程實施說明 
(一)課程發展組織運作模式： 
（1） 課發會、領域小組、教師社群或其他組織 

（2） 每學期召開 2次課程發展委員會 

（3） 每月 1次領域召集人會議 

（4） 每學期各領域至少召開 6次領域教學研究會 

(二)社群共備觀議課的 know-how 

（1） 各領域以社群模式運作各領域教學研究會，運用學習共同體理念，引領課程精進，建立開放之

學校氣氛，形成教師共同備課、觀課、議課之機制。 

（2） 藉由共同備、觀、議課完整流程，創新研發教材教法、多元評量及補救教學能力。 

（3） 辦理「教學觀察三部曲」、「說、觀、議課」講座，教師透過教學觀察前會談了解教學與班級脈

絡，教師進場觀課，藉由堂課的觀察，討論學生在不同課程課堂中學習的差異，了解如何幫助

學生，於議課時澄清問題反思教學。 

（4） 全校教師一學年至少公開授課 1次。 

(三)校內課程發展相關組織之運作之規劃說明 

課程發展委員會 

人員組成 工作內容 運作方式 

1、學校行政人員代表：指由校長

及本職為教師兼行政之人員共同

選(推)舉之代表，校長為當然委

1. 充分考量學校條件、社區特

性、家長期望、學生需要等相關

因素，結合全體教師和社區資

1. 本會每年定期舉行四次會

議，每學期各兩次為原則；唯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每年七月



員。(十二人) 

2、年級及領域教師代表(含特殊

需求領域課程)：指由未兼行政之

教師選(推)舉之代表，其人數不得

少於委員總額之二分之一。但教

師之員額少於委員總額之二分之

一者，不在此限。教師代表，應

包括學校教師會代表至少一人。

(十四人) 

3、學生家長委員會代表：指由家

長會選(推)舉之代表，其人數至少

一人(一人)。 

源，發展學校本位課程，並審慎

規劃全校總體課程計劃。  

2. 審查各學習領域課程計劃，內

容包含：「學年/學期學習目標、

單元活動主題、相對應能力指

標、時數、備註」等項目，且應

融入有關兩性、環境．資訊、家

政、人權、生涯發展等六大議題。  

3. 統整各學習領域課程計劃．發

展學校總體課程計劃。  

4. 應於每學年開學前一個月，擬

定下一學年度學校總體課程計

劃。  

5. 決定各學習領域之學習節數

及彈性學習節數。  

6. 決定應開設之選修課程。  

7. 擬定「選用教科用書辦法」。  

8. 審查自編教科用書。  

9. 審查各學習領域發展小組之

計劃與執行成效。  

10. 規劃教師專業成長進修計

劃，增進專業成長。  

11. 負責課程與教學的評鑑．並

進行學習評鑑。  

12. 其他有關課程發展事宜。  

召開會議時，必須提出下學年度

學校總體課程計劃，送所轄縣市

政府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備查後，

方能實施。  

2. 本會由校長召集，然如經委員

二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集時，得由

連署委員互推一人召集之。  

3. 本會開會時，須有應出席委員

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方得

開議。須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

(含)以上之同意，方得議決，投

票採無記名投票或舉手方式行

之。  

4. 本會開會時得視事實需要，邀

請學者專家．其他相關人員列席

諮詢或研討。  

5. 本會之行政工作，由教務處主

辦，相關單位協辦。  

 

學年暨領域教學研究會 

人員組成 工作內容 運作方式 

1.同學年級任教師 

2.任教該學年之科任教師 

3.同領域之教師 

1.各領域分別進行課程發展，針

對各項課程、教學、活動規畫或

評量等議題，提出分享與建議。 

2.完成課程設計並據以實施，教

學設備需求討論與針對目前課程

實施所遭遇問題進行專業對話討

論實際可行方案。 

3.組成領域課程共備社群，規劃

辦理公開觀議課，提供經驗分享

與教學改進。 

4.提交會議記錄作為學校修正與

1.每學期定期召開 6次。 

2.與會教師推派 1人擔任主席。 

3.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改進的參考。 

(四)校內進行共同備課、議課、觀課及公開課活動之規劃說明： 

依據 臺中市國民中小學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108 年 1

月 17 日中市教課字第 1080005352 號) 

實施對象 校長、全校教師、聘期三個月以上的代課(代課)教師 

實施流程 1.公告公開授課期程 

2.實施課程共備 

3.辦理公開課與觀課 
4.辦理議課 

 

二、109 學年度課程評鑑規劃 
(一)課程評鑑對象與分工： 
   評鑑對象分為課程總體計畫、各領域課程、彈性學習課程程三類： 

1. 課

課程總體架構：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成評鑑小組辦理，並聘請校外諮詢輔導委員，對

於課程總體計畫之設計、實施情形，以及教師教學、領域運作、學生學習效果，進行檢

視，並提供建議與回饋，做為新學年度之參考意見。 

2. 領

各領域課程規劃與運作：進行領域課程及校本彈性課程自我評鑑，檢視課程設計、課程

實施、教學評量、教材研發，以及共同備課、公開授課、觀課、議課之運作情形，提供

新學年度參考之意見。 

3. 課

課程教學實施：教師自我評鑑，檢視個人課程實施與夥伴教師互動情形，提供教學省思

與和專業成長參考之用。 

(二)評鑑時程： 
    課程總體架構、各（跨）領域/科目課程及各彈性學習課程以一學年為評鑑循環週期，以 

   各該課程之學習期程為評鑑週期，配合各課程之設計、實施準備、實施過程和完成評鑑等課 

   程發展進程進行評鑑，透過教師、領域及課程發展委員、外聘諮詢委員共同完成，實施時程 

   原則規劃如下表： 

   階段期程 

對象 

計畫設計 實施前準備 課程實施 完成評鑑 備註 

課程總體架

構評鑑期程 

每年 5 月 1 日

至 7月 31 日 

每年6月1日至

8月 31 日 

每年9月1日至

次年 6月 30 日 

每學期末 6 月

底前 

 

領域課程規

劃與運作 

每年 5 月 1 日

至 8月 15 日 

學期開學前之

寒、暑假期間 

每學年開學日

至學期結束 

每學期末 6 月

底前 

 

課程教學實

施 

學期開學前之寒、暑假期間 每學年開學日

至學期結束(包

含寒暑假) 

每學期末 6 月

底前 

 

(三)評鑑資料與方法： 

 



善用本市課程自我檢核表、校園安全檢核表、及各項會議紀錄、巡堂紀錄、教室日誌、作業抽查

紀錄等。 

評鑑對象 評鑑層面 實施期程 會議人員 評鑑焦點 使用工具 

一、 

課程總 

體計畫 設計 5/1-7/31 

1.課程發展委員會 

2.領域教學研究會 

3.課綱核心小組會

議 

檢視分析

學校課程

計畫中之

課程總體

架構內容 

臺中市國中小課程自

我檢核表 

 

實施準備 6/1-8/31 

1.主任會議 

2.行政會議 

3.導師會報 

實地觀察

檢視各課

程實施場

所之設備

與材料 

校園安全檢核表 

 

實施情形 整學年 

1.主任會議 

2.行政會議 

3.導師會報 

4.領域教學研究會 

 

分析各領

域 / 科目

教學研究

會及彈性

學習課程

設計與推

動小組之

會 議 記

錄、觀、

議 課 紀

錄。 

1.巡堂紀錄 

2.教室日誌 

3.作業抽查紀錄 

4.教學研究會會議紀

錄 

5.導師會報會議紀錄 

6.行政會議會議紀錄 

7.課發會會議紀錄 

 

效果 學期末 

 1.檢視分

析各領域

/ 科目教

學研究會

及彈性學

習課程設

計與推動

小組提供

之課程效

果評估資

料 

2.訪談教

師對課程

總體架構

之意見 

1.教育會考報告書 

2.各項對外競賽成績 

3.參加學科能力檢定

比例及通過率 

4.補救教學各項數據 

5.學習地圖 

6.訪談紀錄 



 

評鑑對象 評鑑層面 實施期程 相關會議人員 評鑑焦點 使用工具 

二、 

各領域課程 

設計 5/1-8/15 1.領域教學研究會 

2.教師專業社群 

檢視分析

各該(跨)

領 域 / 科

目課程計

畫 、 教

材、教科

書、學習

資源 

1.教科書選用檢核表 

2.領域課程計畫檢核

表 

 實施準備 7/1-8/31 領域教師 分析各該

(跨)領域

/ 科 目教

學研究會

議紀錄、

共同備、

議課記錄 

領域課程計畫檢核表 

 

 實施情形 整學年 領域教師 於各該領

域 / 科目

公開課、

觀課和議

課活動中

了解實施

情形 

1.公開觀課回饋紀錄

表 

2.巡堂紀錄表 

3.教室日誌 

 效果 定期評量

後 

領域教師 分析學生

之平時及

定期評量

結果資料 

1 .評量審題紀錄表 

2.學生學習分析表 

3.學習地圖 



 

評鑑對象 評鑑層面 實施期程 相關會議人員 評鑑焦點 使用工具 

三、 

彈性學習課

程程 

設計 5/1-7/31 1.校訂課程小組會

議 

2.教師專業社群 

檢視分析

各彈性學

習課程之

課 程 計

畫 、 教

材、學習

資源 

彈性課程計畫教案設

計 

 實施準備 7/1-8/31 1 擔任彈性課程教

師 

2 校訂課程小組成

員 

分析課程

設計與推

動小組之

會 議 紀

錄、共同

備、議課

紀錄 

彈性課程計畫檢核表 

 實施情形 課程週次 1 擔任彈性課程教

師 

2 校訂課程小組成

員 

辦理各該

彈性學習

課程之公

開課、觀

課和議課

活動，從

中了解實

施情形 

1.公開觀課回饋紀錄

表 

2.巡堂紀錄表 

3.教室日誌 

 效果 1.評量後 

2.學期末 

1 擔任彈性課程教

師 

2 校訂課程小組成

員 

1 分析學

生之期末

評量、作

品、學習

檔案或實

做評量結

果資料 

2 訪談師

生意見 

1.多元評量紀錄表 

2.學生學習分析表 

3.學習地圖 

4.訪談紀錄 

 

 



四、評鑑結果與應用： 
對於評鑑過程及結果發現，本校將即時加以運用： 

（一）修正學校課程計畫：分別提各該（跨）領域/科目教學研究會、彈性學習課程設計與推動

小組以及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討論修正課程計畫。 

（二）檢討學校課程實施條件及設施，並加以改善：提本校各相關處室檢討及改善課程實施條件

及設施。 

（三）增進教師及家長對課程品質之理解及重視：於相關會議向教師及家長說明評鑑之規劃、實

施和結果，增進其對本校課程品質之理解與重視。 

（四）回饋於教師教學調整及專業成長規劃：提供評鑑發現給各該授課教師作為教學調整之參

考，及供教務處參酌評鑑發現之專業成長需求，規劃教師專業成長活動。 

（五）安排補救教學或學習輔導：有學習困難之課程內容或學生，由教務處或相關教師規劃實施

補救教學或學習輔導。 

（六）激勵教師進行課程及教學創新：對課程與教學創新有卓越績效之教師或案例，安排公開分

享活動，並予以敘獎表揚。 

（七）對課程綱要、課程政策及配套措施提供建議：於相關會議或管道，向教育局或相關單位提

供建議。 

 


